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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第三方机制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

机制 （简称为 “第三方机制”） 是

指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企犯罪案件

时， 对符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适用

条件的， 交由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管理委员会选任组成的第三方监督

评估组织， 对涉案企业的合规承诺

进行调查、 评估、 监督和考察的一

系列机制。

这个第三方机制意义重大， 第

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对涉案企业的合

规承诺所得出的考察结果， 将作为

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案件的重要参

考。 换句话说， 如果第三方监督组

织的考察结果为合格， 人民检察院

将大概率地对涉案企业、 涉案人员

作出不予批准逮捕或不予起诉决

定。

根据 《指导意见 （试行）》 的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企

犯罪案件过程中， 应当将第三方组

织合规考察书面报告、 涉案企业合

规计划 、 定期书面报告等合规材

料， 作为依法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

逮捕、 起诉或者不起诉以及是否变

更强制措施等决定， 提出量刑建议

或者检察建议、 检察意见的重要参

考。

人民检察院发现涉案企业在预

防违法犯罪方面制度不健全、 不落

实， 管理不完善， 存在违法犯罪隐

患， 需要及时消除的， 可以结合合

规材料 ， 向涉案企业提出检察建

议。

人民检察院对涉案企业作出不

起诉决定 ， 认为需要给予行政处

罚、 处分或者没收其违法所得的，

应当结合合规材料， 依法向有关主

管机关提出检察意见。

人民检察院通过第三方机制，

发现涉案企业或其人员存在其他违

法违规情形的， 应当依法将案件线

索移送有关主管机关、 公安机关或

者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哪些情形适用

对于哪些情形适用第三方机

制， 《指导意见 （试行）》 在第三、

四、 五条作了详细说明。

《指导意见 （试行）》 第三条

明确： 第三方机制适用于公司、 企

业等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涉

及的经济犯罪、 职务犯罪等案件，

既包括公司、 企业等实施的单位犯

罪案件， 也包括公司、 企业实际控

制人、 经营管理人员、 关键技术人

员等实施的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

关的犯罪案件。

第四条则规定： 对于同时符合

下列条件的涉企犯罪案件， 试点地

区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适

用本指导意见：

（一 ） 涉案企业 、 个人认罪认

罚；

（二） 涉案企业能够正常生产经

营， 承诺建立或者完善企业合规制

度， 具备启动第三方机制的基本条

件；

（三） 涉案企业自愿适用第三方

机制。

而第五条同时明确： 对于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涉企犯罪案件， 不

适用企业合规试点以及第三方机

制：

（一） 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而设立公司、 企业的；

（二） 公司、 企业设立后以实施

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三） 公司、 企业人员盗用单位

名义实施犯罪的；

（四）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的；

（五） 其他不宜适用的情形。

从 《指导意见 （试行）》 第三

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企业刑事合规

第三方机制适用的案件范围不仅包

括单位犯罪， 而且公司、 企业的实

际控制人、 经营管理人员、 关键技

术人员实施的生产经营相关犯罪案

件也被纳入其中。 毫无疑问， 第三

方机制的建立无疑将会对涉刑的企

业家群体产生巨大激励作用， 进而

积极推行企业合规整改。

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涉案企业

都能享受第三方机制的政策红利。

《指导意见 （试行）》 第四条与第五

条分别从正反两面列明了第三方机

制的适用/不适用条件。

对此， 企业及企业负责人需要

明确： 检察机关在适用企业刑事合

规第三方机制时有较为严格的要

求， 不仅要求涉案企业和个人认罪

认罚并自愿适用第三方机制， 还需

要企业能够正常生产经营， 承诺建

立或完善企业合规制度且具备启动

条件。

其中第四条第一项、 第三项强

调的是企业或个人的认罪悔罪态

度， 第四条第二项强调的是企业具

备合规整改的条件。

简单来说， 就是企业和个人要

知道错了， 愿意改正， 而且企业还

要有得救。 至于第五条所列的不得

适用第三方机制的情形， 除了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之外

的限制外， 其他的都是 “不视为单

位犯罪情形” 的规定， 应该比较好

理解。

机制如何启动

那么， 这一第三方机制应当如

何启动呢 ？ 《指导意见 （试行 ）》

在第十条对此予以了明确：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企犯罪案

件时， 应当注意审查是否符合企业

合规试点以及第三方机制的适用条

件， 并及时征询涉案企业、 个人的

意见 。 涉案企业 、 个人及其辩护

人 、 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相关单

位、 人员提出适用企业合规试点以

及第三方机制申请的， 人民检察院

应当依法受理并进行审查。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涉企犯

罪案件符合第三方机制适用条件

的， 可以商请本地区第三方机制管

委会启动第三方机制。 第三方机制

管委会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及

涉案企业类型， 从专业人员名录库

中分类随机抽取人员组成第三方组

织， 并向社会公示。

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名单应当

报送负责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备

案。 人民检察院或者涉案企业、 个

人、 其他相关单位、 人员对选任的

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提出异议的，

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应当调查核实并

视情况做出调整。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第三方

机制启动方式有两种： 一是涉案企

业、 个人及其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或者其他相关单位 、 人员提出申

请 ， 检察机关应当受理并进行审

查； 二是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涉企

犯罪案件符合条件的， 检察机关主

动商请本地区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启

动。

依申请启动机制的设立， 实际

上赋予了律师一种新的程序性权

利。 简言之， 作为涉案单位或其相

关涉案人员的辩护人， 无论在逮捕

审查环节还是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

段， 如果能够准确使用这一程序性

权利， 将有很大的希望为涉嫌犯罪

企业的相关涉案人员争取不批捕，

为涉案企业及其相关涉案人员争取

到相对不起诉的机会。

典型案例梳理

本次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张家

港市 L 公司 、 张某甲等人污染环

境案等共 4 个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

型案例， 通过梳理， 可以归纳总结

出以下几方面共同点：

首先，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惠及

企业负责人。

在本次发布的 4 个企业合规改

革试点典型案例中， 各个涉案企业

的主要负责人也都为涉案自然人主

体， 部分负责人在积极认罪并配合

企业合规建设的前提下， 相应获得

检察机关的宽大处理。 由此看来，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不仅可以减轻企

业刑事责任， 同时也能帮助企业家

免于牢狱之灾。

其次，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与其

他检察制度联系紧密。

在上述典型案例中， 检察机关

在适用企业合规制度时， 注重与检

察听证、 刑行衔接、 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联系， 坚持和落实能不判实

刑的提出判缓刑的量刑建议等司法

政策， 并结合检察意见和检察建议

加深与相关主管单位的交流， 强化

对涉案企业的督导， 使涉案企业和

个人在付出代价的同时， 努力让企

业 “活下来”。

再次，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能够

帮助企业取得发展实效。

从所发布的典型案例来看， 在

企业合规制度的落实过程中， 检察

机关会同有关部门， 对涉案企业合

规计划及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 评

估、 考察， 引导涉案企业实质化合

规整改， 取得明显成效。

在检察机关的主导下， 上述涉案

企业均逐步建立合规审计 、 内部调

查、 合规举报、 防范再犯等有效合规

制度， 并通过企业内部合规制度的运

行在市场竞争和业务发展中取得不同

程度的进步。

最后， 第三方组织在制度运行中

扮演重要角色。

结合与典型案例一同发布的 《指

导意见 （试行）》 来看， 第三方组织

在企业合规制度运行中扮演十分重要

的角色。

尤其在企业与检察机关签订 《企

业刑事合规监管协议》 或收到检察机

关出具的 《企业刑事合规告知书 》

后， 需要及时聘请专业律师对企业合

规建设进行初评， 全面排查企业合规

风险， 制定详细合规计划， 帮助企业

健全落实预防违法犯罪等方面的制

度， 并在检察机关召开的听证会上发

表第三方客观意见。

律师大有可为

毫无疑问， 第三方机制为涉案企

业及其相关个人打开了一扇可以免于

刑事处罚的窗户。 但是在实践中， 企

业或个人常常并不具备独立完成企业

合规的能力， 往往可能会丧失最后的

机会。

而专业律师团队的参与和介入，

则能够更好地实现与第三方组织的沟

通和协调， 更加准确地为企业建立和

完善合规体系， 通过企业合规手段争

取宽大刑事处罚、 实现刑事责任 “软

着陆”。

可以预见， 当企业、 个人面临刑

事处罚时， 有能力为企业及相关个人

提供合规法律服务， 帮助企业建立并

完善企业合规体系的专业律师将迎来

新机遇， 为我国企业合规改革事业作

出应有的贡献。

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依法督促涉案企业合规管理

将严管厚爱落到实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批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典型案例。同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

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全国工商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共同研究制定

的 《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试

行）》（“《指导意见（试行）》”）也正式印发施行。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及《指导意见（试行）》将作为第二期“企

业合规相对不起诉机制改革”试点院（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

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10个省份27个市级院165个基层

院）建立健全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准则，无论是企

业，还是律所等专业服务机构，都应当尽快熟知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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